
 

《CAS 14——收入（2017）》 

售后回购 

——致同研究之企业会计准则系列（三十九）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

通知》（财会„2017‟22 号）（新 CAS 14）。 

新 CAS 14 改革了现有的收入确认模型，明确收入确认的核心原则是“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

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基于该核心原则，

新准则设定了统一的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模型，即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识别合同

中的单项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履行每一单项履约

义务时确认收入。 

致同研究之新收入准则系列解读，内容包括：准则变化概述及新旧对比、五步法模型的应用、

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列报与披露，以及实施新准则对房地产、建筑施工、零售、电商、网

络游戏、软件、电信及制造业等行业的影响分析等。 

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包括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质量保证、主要责任人与代理人、客户

额外购买选择权、知识产权许可、售后回购、客户未行使的合同权利、无需退回的初始费等。 

本期微信主要解读特定交易中有关售后回购的会计处理。 

售后回购 

新 CAS 14 第三十八条规定对于售后回购交易，企业应当区分下列两种情形分别进行会计处

理： 

（一）企业因存在与客户的远期安排而负有回购义务或企业享有回购权利的，表明客户在销

售时点并未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企业应当作为租赁交易或融资交易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其中，回购价格低于原售价的，应当视为租赁交易；回购价格不低于原售价的，应当视为融

资交易，在收到客户款项时确认金融负债，并将该款项和回购价格的差额在回购期间内确认

为利息费用等。企业到期未行使回购权利的，应当在该回购权利到期时终止确认金融负债，

同时确认收入。 

（二）企业负有应客户要求回购商品义务的，应当在合同开始日评估客户是否具有行使该要

求权的重大经济动因。客户具有行使该要求权重大经济动因的，企业应当将售后回购作为租

赁交易或融资交易；否则，企业应当将其作为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致同解读—售后回购的三种形式 

售后回购，是指企业销售商品的同时承诺或有权选择日后再将该商品（包括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商

品，或以该商品作为组成部分的商品）购回的销售方式。售后回购通常采用三种形式： 

（1） 双方约定回购即企业有回购资产的义务（远期合同） 

（2） 企业有权选择是否回购（企业看涨期权） 

（3） 客户有权选择是否回售（客户看跌期权） 

上述三种类型的回购及其对应的会计处理用图示表示如下： 

 

 

示例 1—作为租赁处理 

背景： 

2016 年 5 月 1 日，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一批汽车，销售价格为 200 万元，同时约定，甲公司将

在 2018 年 5 月 1 日以 120 万元的价格回购。 

分析： 

则该交易实质是乙公司支付了 80 万元的对价取得了汽车 2 年的使用权，甲公司作为租赁交易进

行会计处理。 

 

示例 2—作为融资处理 

背景： 

2016 年 5 月 1 日，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一台设备，销售价格为 200 万元，同时约定，甲公司将

在 2016 年 11 月 1 日以 210 万元的价格回购该设备。 

分析： 

该交易实质是甲公司以这台设备作为质押取得了 200 万元的借款，6 个月后归还本息合计 210

万元。 



 



 

示例 3—客户有回售权 

背景： 

甲企业销售一批产品给客户，销售价格 2000 万元，并约定在 5 年后，客户有权要求甲企业以

1500 万元的价格回购这批产品。假定甲企业预期这批产品的市场价值在回购日远低于 1500 万

元，假设货币的时间价值不影响交易性质的判断。 

分析： 

由于回购价格低于原售价，但显著高于市场回购日这些产品的市场价值，因此可以判断客户具有

重大的经济动机去行使回售选择权，因此，该交易实质上是一个租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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